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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印度幼儿教师培训政策比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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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幼儿教师培训政策是实施幼儿教师培训的依据。美印两国在幼儿教师培训政策的制定以及幼儿教师培训
目标、课程设置、培训实施等政策方面，既存在相似之处，又有自身的特点和要求。幼儿教师培训政策的出台，一方面要

适应学前教育发展的世界趋势，另一方面还要反映本国现有的基础和发展要求，以保证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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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师培训政策是实施幼儿教师培训依据和准则，对幼儿教师培训工作具有导向和调控作用。

研究美印两国幼儿教师培训政策，分析其共性和个性，能给我国幼儿教师培训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１　美印两国幼儿教师培训政策的制定
１．１　幼儿教师培训政策的制定机构

美国长期以来形成了教育地方分权制，因而，中央及地方政府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幼儿教师培训的有

关政策。美国幼儿教师培训政策的制定机构主要是非政府性的 ＮＡＥＹＣ（全美幼儿教育协会，１９２６成
立）、ＮＣＡＴＥ（全美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１９５４年成立）、ＮＢＰＴＳ（全国教学标准委员会，１９８７年成立）。
这些机构是社会认可度极高的权威组织，其所发布的相关幼儿教师政策均对美国各州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

印度的教师培训机构大致分为国家级的培训管理机构和地方培训管理机构。印度幼儿教师培训和

政策制定机构主要是全国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ＮＣＥＲ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ｄｉａ，１９６１年成立）、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ＮＣＴ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ｃｉｌ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ａ，
１９７３年成立）及邦级教师教育培训委员会（ＳＣＥＲＴｓ：Ｓｔａｔ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官方性质明显。
１．２　美印两国幼儿教师培训政策文本
１．２．１　美国的幼儿教师培训政策文本

如上所述，美国制定幼儿教师培训政策的是几大知名的非政府性组织机构。但同时，美国政府发布

的有关法规中，也会涉及幼儿教师培训方面的内容。美国不同时期的幼儿教师培训政策文本如下。

《美国２０００教育目标法》。由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制定，１９９８年克林顿签发。法案提出必须为已
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幼儿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在职培训项目和培训机会。

《开端计划》。２００７年由布什总统修订签发。该计划提出，到２０１１年，每一个全职幼儿教师都要获
得副学士学位，到２０１３年，５０％的先行教育者要获得早期教育的学士学位。

《通过经济复苏投资法案来提高幼儿教师的高质量专业发展》。２００９年，奥巴马签署了《经济复苏
投资法案》。ＮＡＥＹＣ将法案运用于学前教育领域，形成了提高幼儿教师专业发展水平的投资方案文本。

《幼儿教师专业标准》。ＮＡＥＹＣ最早于１９８５年制定《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后于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共进行３次修订。２００９年的《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对全美幼儿教师培训目标确定有重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１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２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１２ＹＪＡ８８０１０９）
作者简介：田景正（１９６６－），男，湖南泸溪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要影响。

《ＮＡＥＹＣ专业发展标准自我审视工具书》。由 ＮＡＥＹＣ的管理委员会于２００９年制定，反映幼儿教
师培训评估政策。

１．２．２　印度幼儿教师培训政策文本
印度的教师培训政策主要由ＮＣＥＲＴ（全国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ＮＣＴＥ（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

制定，印度政府发布的有关法规中，也会涉及幼儿教师培训方面的内容。其主要政策文本如下。

《高质量的教师教育框架》。１９９８年由印度教育部颁发。这份文件指出印度每位在职教师（包括幼
儿教师）应该至少５年进行一个周期的在职培训。
２００９年，ＮＣＥＲＴ制定颁发《中央发起的教师教育重组计划的全面评估》，该文件要求根据幼儿教师

培训机构的硬件设施、职前和在职培训项目、中央和地方资金以及款项的使用情况等来评估培训机构的

效率。

《幼儿教师和小学教师的早期教育文凭》。这是ＮＣＴＥ于２０１２年颁布的涉及幼儿教师培训课程的
最新政策，内容为幼儿教师的学历要求和培训课程。

《重建和重组中央倡导的教师教育计划的指导方针》。该政策为２０１２年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颁
发，指出幼儿教师地位和专业能力的提高是重建教育的重中之重。它将幼儿教师教育看成是一个从职

前到职中培训的持续进程，对于幼儿教师培训多个方面都做出了周详的规划。

２　美印两国幼儿教师培训的目标、课程及实施
在上述美印两国幼儿教师培训政策的多个文本中，对幼儿教师培训目标、课程及实施进行了相关

规定。

２．１　美印幼儿教师培训目标
美印两国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幼儿教师培训政策中，根据学前教育的实际情况和国家的发展要求，对

幼儿教师的培训目标进行了确定。具体情况见表１。
表１　美印两国幼儿教师培训目标

项目 美国 印度

知识目标
文化语言能力及其家庭常识；了解儿童的需要，身心发

展特点，影响儿童学习发展的因素。

幼儿健康营养常识；印度儿童权利和学前教育概况；至

少掌握英语、母语和地方语。

能力目标
观察、记录、评价儿童的发展；为幼儿营造适合儿童发展

的学习环境；开发课程、组织教学。

课程开发及组织管理教学；与儿童、家长、社区灵活交

流，建立家庭与社区的联系；语言交际能力，观察、记录、

评价儿童的学习发展能力。

学历目标
所有的幼儿教师要在２０１１年获得副学士学位，到２０１３
年５０％的先行教育者要获得早期教育的学士学位。

３～６岁学龄前儿童的教师必须获得至少两年的专业课
程的学历认证。

培训范围 对各州教育部拨款 全国

培训对象 幼儿教师、保育员，领导者和管理者。 学前、初级和中级教师培训，实施培训的专家。

从表１可见，美印两国在幼儿教师培训目标上，均涉及专业知识、能力和学历三个方面。另外，在培
训对象上，有比较明确的政策规定。

在专业知识目标上两国都要求了解幼儿的学习方式和身体发展特点；在能力目标上，在观察力、活

动和课程等设计能力、实施教学能力及沟通能力方面均提出了要求。专业知识目标的不同之处是美国

重视幼儿教师对于文化和家庭方面的了解，而印度重视教师的儿童权利意识，说明印度儿童权利的落实

还需要作出较大的努力。学历要求方面，美国则提出专业学士（本科）要求，印度则仅提出专业课程的

学历认证要求，比美国要求程度低［１］。在培训范围上，两国均要求全国范围的幼儿教师能够接受培训；

从培训对象认定看，美印两国均要求对包括幼儿教师、保育员、学前教育机构的管理者等实施学前教育

的所有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印度甚至要求对实施培训的专家进行培训。

２．２　美印幼儿教师培训课程
培训课程是达成培训目标的保证。对此，美印两国有关幼儿教师培训政策对幼儿教师培训课程进

行了宏观规定或微观的设计。具体情况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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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美印两国幼儿教师培训课程

项目 美国 印度

培训课程

语言和文学；艺术课程，包括音乐、创

造性活动、舞蹈、美术；数学；健康与安

全；科学；社会研究；体育运动。

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科学、艺术课、手工课、形体教育课程；九大幼儿教

师培训必修课程；当代印度的学前教育和儿童权利；０～８岁儿童的发展；
健康与营养；组织与管理；小学一、二年级课程和教育；全纳教育；与儿

童、家长、社区的交流。

培训时量 无硬性规定 全年至少２６天

从表２可见，美印两国都不约而同将幼儿教师所应具备专业知识的相关课程纳入培训体系中，如语
言、艺术、形体、美术、手工、健康与安全常识等课程。不一致的地方是印度幼儿教师课程目标上侧重幼

儿教师实践能力，在《ＤＩＥＣＥＰＴＥ》文本中也看到印度幼儿教师培训必修课程的很大一部分比例都是实
践性很强的课程，如幼儿健康、卫生、疾病的常识和日常护理；与幼儿、家长和社区的互动联系；手工、音

乐、美术和体育等实践课程以及全纳教育［２］。而美国幼儿教师培训课程的突出之处在于开发他们的创

造性。美国《幼儿教师专业标准》对幼儿教师的培训课程提出“要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开发，课程要具有

创造性和科学性”。这可以看出两国教育观念和幼儿教师培训要求程度上的差异。在培训时量上，印

度要求幼儿教师每年不少于２６天，以完成培训内容；美国在培训时间上则不作硬性规定。
２．３　美印幼儿教师培训的实施

幼儿教师培训的实施涉及实施培训的机构、培训方式及培训评估等多个方面。美印相关政策文本

中对幼儿教师培训实施也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表３　美印两国对幼儿教师培训实施的规定

项目 美国 印度

培训机构 ＮＡＥＹＣ（全美幼儿教育协会）等
ＤＩＥＴ（县教师教育培训机构）；ＳＥＣＲＴ（邦立教育研究培
训委员会）

培训方式

雇佣替补性教师为幼儿教师参加培训提供时间；奖学金

等津贴奖励形式以促进幼儿教师参加专业培训；面授课

程；远程培训；学术研讨会；经验交流会；成立继续教育

中心；创建专业论坛，资源共享。

学术交流会；面授课程；远程授课；创建学术论坛。

根据幼儿教师的兴趣爱好和需要培训特定技能开设长

期和短期培训课程。

评估机构 ＮＡＥＹＣ（全美幼儿教育协会） ＰＡＣ（项目咨询委员会）

评估依据 《ＮＡＥＹＣ专业发展标准自我审视工具书》 《由中央发起的对教师教育重建的全面评估》

从表３可知，美国实施幼儿教师培训的机构主要是社会性的学前教育团体，如 ＮＡＥＹＣ。而印度在
县、邦两级则有专门的幼儿教师培训机构。

在培训方式上，面授课程是美印两国的主要培训形式。美国还雇佣替补的代课幼儿教师，以便幼儿

教师有充足的时间和机会参加专业培训。同时，采取奖学金及津贴奖励形式促进幼儿教师接受在职教

育和培训。另外，通过参加学术研讨会、经验交流、创建专业论坛等提升幼儿教师的反思能力和研究能

力。印度则偏向针对培养教师的特定技能或兴趣领域开设长期和短期的培训课程。这种差异主要来源

于两国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和幼儿教育理念的不一致。

美印两国均重视幼儿教师培训的评估工作。在美国，幼儿教师培训政策制定、实施、评估机构合一，

这使得幼儿教师培训评估能够科学、有针对性地进行。印度则建立ＰＡＣ（项目咨询委员会）对ＤＩＥＴ（县
教师教育培训机构）的年度培训计划进行评估，并且监管其实施过程。同时，两国均有自己的评估依据

及标准。美国的评估内容主要涉及促进儿童学习和发展以及对幼儿和家庭进行观察、指导的能力，成为

专业人士等方面；印度在评估方面首先要保证幼儿教师培训机构的各项指标必须达标，要求 ＤＩＥＴ和
ＳＣＥＲＴ的各种硬件设施、对幼儿教师在职培训的各种项目、研究和开发的经费等等都必须按照《由中央
发起的对教师教育重建的全面评估》中开列标准一一进行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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